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重组整合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北京东土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土科技”、“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东土科技关于参股公司重组整合

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北京物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物芯科技”）、北京神经元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神经元”）、上海金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金卓”）本次重组整合以神经元信息技术（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神

经元”）为重组主体，物芯科技、北京神经元、上海金卓和成都神经元 100%股权

的估值经各方协商确定为 85,000 万元、80,000 万元、76,532.5 万元和 1 元。首先

物芯科技、北京神经元、上海金卓三家公司（以下合称“目标公司”）股东以 1 元

的价格受让成都神经元 100%股权，然后目标公司股东以其各自持有的目标公司

股权向成都神经元出资，由成都神经元持有目标公司股权。 

公司拟以持有北京神经元 17.46%股权和持有物芯科技 17.67%股权参与上述

股权重组交易。根据目前的重组整合方案，重组全部完成后公司持有成都神经元

12.00%股权【（物芯科技整体估值 85,000 万元*公司持股比例 17.6666%+北京神

经元整体估值 80,000 万元*公司持股比例 17.4600%）/（物芯科技整体估值 85,000

万元+北京神经元整体估值 80,000 万元+上海金卓整体估值 76,532.5 万元）+成都

神经元整体估值 1 元】。 

2、北京神经元、物芯科技、上海金卓和成都神经元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平

先生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公司，同时公司副董事长薛百

华先生担任北京神经元、物芯科技、上海金卓董事长。本次北京神经元、物芯科



技、上海金卓与成都神经元拟进行的股权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3、2023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参股公司重组整合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

可，关联董事李平先生、薛百华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该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批准。为保证芯片公司重组中公司的股东权利，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出席相关关联公司股东会、对相关事项进行表决、签署有

关协议和文件等一切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事项，并同意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董事会

指定人士具体负责办理以上授权事项。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本次交易主体的基本情况 

1、北京神经元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945E3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百华 

注册资本：3436.4262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 号 1506 室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自

行开发的产品；计算机系统服务；产品设计；销售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

助设备、通讯设备；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市场主体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主要股东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1 北京东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5.56% 1,221.9931 

2 北京同芯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24.74% 850.00 

3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46% 600.00 

4 其他股东 22.25% 764.4331 

  合计 100.00% 3,436.4262 

说明：北京东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土投资”）和北京同芯信

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同芯”）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平先生

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公司。 

（2）根据中财汇信（北京）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财汇信[2023]审字第 A174

号审计报告，北京神经元最近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或 2022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538.63 

净利润 -1,877.11 

资产总额 2,592.26   

净资产 -1,837.72  

2、北京物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6RX46D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百华 

注册资本：4186.0494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 号 1 幢 15 层 1514 室 

经营范围：技术推广、技术服务；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产品设计；

销售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1 北京至合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25.06% 1,049.00 

2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67% 739.5335 

3 北京东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4.33% 600.00 

4 其他股东 42.94% 1,797.5159 

 合计 100.00% 4,186.0494 

说明：北京至合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至合”）和东

土投资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平先生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

他公司。 

（2）根据中财汇信（北京）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财汇信[2023]审字第 A189

号审计报告，物芯科技最近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或 2022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6,778.70  

净利润 -292.87  

资产总额 11,066.78  

净资产 2,194.60  

3、上海金卓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金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91650792T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百华 

注册资本：697.1138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龙东大道 3000 号 5 幢 802A 室 

经营范围：互联网技术的研发，计算机软件的研发、制作、销售，计算机硬

件及外部设备的研发、销售，系统集成，并提供上述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1 北京东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5.70% 179.1635 

2 宁波慧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13% 105.4765 

3 吴建森 12.95% 90.2687 

4 其他股东 46.22% 322.2051 

 合计 100.00% 697.1138 

（2）根据上海旭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旭升会审字（2023）第 208 号审计

报告，上海金卓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或 2022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682.70  

净利润  -1,946.51  

资产总额  7,789.16  

净资产  6,209.86  

4、神经元信息技术（成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神经元信息技术（成都）有限公司（原名“芯门（上海）半导体

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K3QCU6A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平 

注册资本：308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二街 368 号 2 栋 1

单元 14 层 14 号 

经营范围：半导体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的研发、设计、销售，系统集成，计算机服务，

工业产品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1 北京东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67.00% 2,063.60 

2 李平 33.00% 1,016.40 

 合计 100.00% 3,080.00 

（2）根据上海瑞通会计师出具的沪瑞通会审字（2023）第 1000129 号审计

报告，成都神经元最近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科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或 2022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 

净利润 1,273.56 

资产总额 768,024.90 

净资产 768,024.90 

三、定价的合理性分析 

北京神经元、物芯科技和上海金卓三家芯片公司涉及三大芯片赛道，经过多

年耕耘投入，三个芯片赛道都已有产品流片，目前均处于市场导入阶段；未来三

大芯片的目标市场将覆盖工业控制网络领域、汽车及车联网网络领域、新能源电

https://www.qcc.com/firm/a6570059b00d46799f8b982a3619348d.html


池管理网络领域、卫星服务终端网络领域及防务网络领域。基于对三家芯片公司

技术研发能力的看好，以及对国产化芯片行业市场前景的信心，各方协商确定北

京神经元 100%股权估值为 8 亿元，物芯科技 100%股权估值为 8.5 亿元，上海金

卓 100%股权估值为 7.65325 亿元（上海金卓于 2022 年 7 月引入战略投资人重庆

南方工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相关方向上海金卓增资 6532.5

万元，因此经协商确定上海金卓估值由前次拟议重组估值 7 亿元增加至 7.65325

亿元），定价公允合理。 

四、关联交易的原因、存在风险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北京神经元、物芯科技和上海金卓所处的集成电路设计行业为资金与技术密

集型行业，三家公司在技术、市场和管理模式上存在重叠且相似度高。本次交易

能够实现三个芯片公司技术、市场、人力资源的协同效应，优化资源配置，构建

工业控制、汽车控制、机器人控制等广泛工业互联网领域一体化网络解决方案，

并重点在新一代智能汽车总线、车载以太网、无线网络通信形成更完备的核心能

力。本次交易有利于芯片公司加快重组进程，同时有利于后续引入战略投资人投

资，对芯片公司长期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鉴于上述重组整合尚需北京神经元、物芯科技和上海金卓现有股东共同配

合，东土科技对重组后成都神经元的最终持股比例，需要根据原股东参与交易的

情况确定，上述交易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符合公平、公正、合理的市场交易原则,该事项审议决策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上述交易外，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与东土投资、北京至合、北京

同芯和成都神经元未发生关联交易。 

六、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2023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参股公司重组整合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

关联董事李平先生、薛百华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该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 

为保证关联公司重组事项中公司的股东权利，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出席相关关联公司股东会、对相关事项进行表决、签署有关

协议和文件等一切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事项，并同意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董事会指

定人士具体负责办理以上授权事项。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参股公司重组整合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提

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并发表如下意见：  

1、本次参股公司重组整合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2、本次交易定价公允，本次参股公司重组整合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发

展战略，没有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参股公司重组整合暨关联交易事项。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参股公司重组整合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本次参股公司重组整合暨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独立性。  

综上，保荐机构对于本次参股公司重组整合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重组整合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顾东伟              赵培兵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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